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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江职业中专学校省八艺比赛民乐器材采购

项目二次邀请公告 

 

一、项目概况：省八艺比赛民乐器材项目，最高预算价不得超过 8.96

万元。参数见附件 1，公示期间可到现场勘察或来电咨询。 

  二、公示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28日至 2024 年 1 月 2日。 

  三、现场报名及材料提交时间：2024 年 1 月 3 日下午 1:50—2:50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报名及材料提交时间截止后，学校将立即组织现场拆封

公布报价（报名单位可在场确认）。 

四、地点及联系方式：连江职业中专学校正德楼九层总务处   

林老师 15695907718。 

  五、报名时需提供的材料 

  1.资质材料：具有以上货物及相关经营许可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

一份；法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(正反两面)；法人授权书原件(代

理人与法人为同一人的则无需提供)。 

  2.应标材料：书面报价函（详见附件 2）须为机打，手写无效；采

购项目响应清单。 

  以上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密封装袋（封口加盖公章），单

份多页材料需盖骑缝章，否则视为无效，所提交材料均不退还。 

  六、开标评审相关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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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开标时间：2024 年 1月 2 日下午 3:00 

  2.开标地点：连江职业中专学校正德楼十层会议室 

  3.中标方法：该项目采用网络公示、低价确定的形式实施，高于最

高限价的为无效标。 

  学校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审核领导小组成员进行集中评审，按规定

程序确定中标单位并对开标结果进行网络公示。 

  七、监督电话：0591-26362696、0591-26232197、0591-26133029 

    

附件： 

  1.省八艺比赛民乐器材招标要求 

  2.报价函 

    

 

 

  

福建省连江职业中专学校 

 2023 年 12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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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省八艺比赛民乐器材招标要求 

一、参数 

序

号 

商

品

名

称 

商品参数 
单

位 

数

量 

1 

高

音

笙 

高音 36簧键笙，选用 5年阴干紫竹，质地坚硬，不开裂，色泽光亮，笙

脚采用进口老红木，不吸水，不收缩，笙斗为纯手工可开启活笙斗，适合

手型设计，铜质镀镍，光亮柔润，扩音管为无缝铜管拉伸，簧片选用老响

銅,键子为手工制作，铜质。 

台 2 

2 

中

音

笙 

36簧抱笙(非键盘笙),气腔采用进口铜合金焊接(全金属)，雕刻牛头图案

镂空，外表采用环保喷塑技术，笙苗采用无缝铜管拉伸。笙苗接头选用 U 

字弯头，特殊工艺连接装置,与气腔连接为活动伸缩臂折叠挂钩，簧片采

用含银百分之五的响铜片，扩音管采用金铜合金，壁厚 1CM无缝管,巴杨

按钮按键）。笙高 87.5CM.直径左右 27CM.前后 23.5CM.整体重量 20KG.

一根主吹管，配 3个嘴头，配高档铝合金航空箱 

台 1 

3 
竹

笛 
F调梆笛/苦竹/20-25度标准音 A=442Hz，八度音程关系在 5音分以内 支 2 

4 
竹

笛 
C调曲笛/苦竹/20-25度标准音 A=442Hz，八度音程关系在 5音分以内 支 2 

5 
中

胡 
精品紫檀木/标准音 A=442Hz/稳定，不易跑弦 支 2 

6 
高

胡 
精品紫檀木/标准音 A=442Hz/稳定，不易跑弦 支 2 

7 
柳

琴 
非洲红木/标准音 A=442Hz/品之间音程关系准确 支 1 

8 
二

胡 
精品老红木/标准音 A=442Hz/稳定，不易跑弦 支 4 

9 
军

镲 
18寸/两片为一对 对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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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0 

五

音

木

盒 

碳纤/五个为一组 套 1 

1

1 

钢

片

琴 

合金钢、实木/音域两组半、音高 A＝442Hz/长 79cm、宽 18-43cm、高 7cm 台 1 

1

2 

五

音

排

鼓 

牛皮/五只一套，鼓面直径 165至 370cm 套 1 

二、售后要求 

以上所有民乐器材均要求保修三年。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需出具书面承

诺。 

附件 2： 

   连江职业中专学校省八艺比赛民乐器材采

购项目报价函 

采购单位：连江职业中专学校 

报名单位须在确切了解该项目的情况下提供报价，不得恶意竞价，

已获得实施该项目资格的单位不得擅自放弃实施资格。否则，报名单位

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如给学校造成损失的，还须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 

报价单位（盖章）： 

报价日期： 

联系人： 

联系电话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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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要求：1.法定条件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；2.特定条件：（无）；3.

不接受联合体形式的响应。 


